
附件 1

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资金管理三方协议（样本）

甲方： （建设单位）

乙方： （总承包单位）

丙方： （开户银行）

为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切实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根据《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

理暂行办法》《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充分

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以下简称“专用账户”）使用管理事宜取得一致意

见，特订立本协议。

一、甲方就乙方承建项目与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项

目名称： ，

工程地点： ， 总建筑面积（或长度）：

平方米（或千米），合同造价 万

元，合同工期： 。

二、乙方在丙方营业网点开立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经三方约定该项目的专用账户名称： （总承包单



位名称+项目名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专

用账户账号： 。专用账户开立后向

项目所在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丙方不

得将专用账户资金转入除本项目农民工本人银行账户以外

的账户，不得为专用账户提供现金支取和其他转账结算服务。

专用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农民工工资发放，不得挪作他用，确

保专款专用。

三、甲方按照与乙方签订的合同，根据乙方提报（经甲

方审核确认）已完成施工产值中的人工费用清单，或按照施

工合同约定的人工费用数额、比例，每月 日前向乙方专

用账户按时足额拨付人工费用，拨付的人工费用应满足按月

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甲方可以提前预付一定比例人工费用到专用账户，每月

与乙方对实际发生的人工费用进行确认，资金不足时应提前

补足。

四、乙方应当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专管员，对劳动用

工实施监督管理，掌握施工现场用工、考勤等情况，每月

日前将工资发放明细及时报丙方，并确保所提交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有效。乙方保证农民工工资实行实名制发放，

严禁将工资发放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五、乙方允许甲方对其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调查与

查询，丙方应在核对甲方代表人有效个人证件、单位介绍信



及本监管协议后予以配合。

六、丙方应在业务系统中对专用账户进行特殊标识，乙

方同意丙方将专用账户开立和撤销情况、人工费用拨付、工

资支付信息等及时上传北京市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

台。丙方及时将工资发放凭证、明细或回执反馈给乙方。

七、丙方接到有权机关对专用账户资金查封、冻结或者

划拨指令时，应向有权机关提示账户性质并报告项目所在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八、工程项目完工并已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后，乙方可

凭完工材料、无拖欠工资承诺，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申请撤销专用账户。丙方在收到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撤销通知后，及时予以撤销。

九、甲方独立承担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拨付人工费的不利

后果，乙方独立承担未按规定使用专用账户的不利后果，丙

方对此不承担责任。

十、本协议签订后，如丙方无法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及时

将本账户相关信息数据上传到北京市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

预警平台，甲方、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十一、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三方当事人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专用账户撤销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十三、本协议未尽事宜，协议三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十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协议三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

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乙方：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丙方：

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协议为参考样本，在此基础上，协议三方可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进行修改补充。


